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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781,313,725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2.55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 2016年 7 月

7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16年 7月 8日取

得有关登记证明文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2015 年 3 月 13 日，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系

列议案。 

2015年 3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报

告》、《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2016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6年 1月 22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6年 3月 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关于核准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529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1,00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股票的数量：784,313,725 股  

3、发行股票的价格：人民币 2.55 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1,999,999,998.75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 29,517,388.09 元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7 月 1 日

出具的川华信验（2016）48号《验证报告》，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主承销

商国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1,999,999,998.75元。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7 月 4 日出具了天健验〔2016〕257 号《验

资报告》，截止 2016 年 7 月 1 日止，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784,313,725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2.55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9,999,998.75 元，减除发行费用 29,517,388.09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1,970,482,610.66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柒亿捌仟肆佰叁

拾壹万叁仟柒佰贰拾伍元整(￥784,313,72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186,168,885.6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784,313,725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16 年 



7月 7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经核查认为：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

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情况。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的

询价、申购和配售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发行对

象签署的《认购合同》及本次发行的认购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

原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55元/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

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



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 

序号 机构 

认购

价格

(元） 

认购金额

（元） 

发行价

格（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6 200,000,000  

2.55 

78,431,372  199,999,998.60  

 

2.51 288,000,000  12 个月 

2.48 337,000,000   

2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55 500,000,000  

196,078,431  499,999,999.05  12 个月 2.48 500,000,000  

2.45 500,000,000  

3 

安信乾盛财富

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 

2.55 500,000,000  

196,078,431  499,999,999.05  12 个月 2.48 500,000,000  

2.45 500,000,000  

4 
厦门国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55 501,000,000  
196,470,588  500,999,999.40  12 个月 

2.45 501,000,000  

5 
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55 463,000,000  117,254,903  299,000,002.65  12 个月 

合计 784,313,725 1,999,999,998.75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1,211,690.8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

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3、安信乾盛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

理局综合办公楼 A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入领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4、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 40 号盛通中心

之二 A区 132单元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晓华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商务信息咨询 

5、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注册资本：18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根据各认购对象出具的文件并经核查，参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

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重

大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



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年 3 月 31日，公司总股份为 3,766,939,612股，其中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1,277,084,850 33.90 

2 吴丽萍  122,414,516  3.25  

3 林文新  62,722,866  1.67  

4 何桂红  23,317,051  0.62  

5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1,288,467  0.57  

6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9,236,567  0.51  

7 郑建华  17,487,788  0.46  

8 林宇  16,321,935  0.43  

9 马鞍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0.40  

10 
莆田市荔城区众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2,894,329  0.34  

 合  计 1,587,768,369 42.1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截至股份登记日 2016年 7月 7日），公

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

例（%） 

1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1,277,084,850 28.06 

2 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贸资管定增二号资产管理计划 196,470,588  4.32 

3 安信乾盛财富－浙商银行－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6,078,431 4.31 

3 中欧盛世资管－浙商银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96,078,431  4.31 

5 吴丽萍  122,414,516  2.69 

6 泰达宏利基金－中国银行－泰达宏利中益定向增发专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18 号   117,254,903 2.58 

7 林文新  62,722,866  1.38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725,490 0.74 

9 何桂红  23,317,051  0.51 

10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288,467 0.47 

合计 2,246,435,593 49.37 



 

（三）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28.06%，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及吴明武先生和徐丽凡女士分别作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没有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784,313,725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0,716,423 42.23 2,375,030,148 52.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76,223,189 57.77 2,176,223,189 47.82  

合计 3,766,939,612 100.00 4,551,253,337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

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二）对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与发行前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年 3 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年 3月 31日 2015 年 12月 31日 

每股净资产

（元/股） 
1.64  1.62  1.36  1.34  

项目 2016年 1-3月 2015年度 2016年 1-3月 2015年度 

每股收益 

（元/股） 
0.016 0.06 0.01  0.05  

注：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按股本 3,766,939,612股计算；本次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5年度和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分别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各种中高档包装用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方向围绕公司主业进行，做大做强主营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

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认购的投资者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投向公司主营

业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之间的

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保荐代表人 梅兴中、杜纯静 

项目协办人 冯  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 23楼 

电话 021-68826801 

传真 021-68826800 

（二）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靖忠 

经办律师 吕崇华、张  声 

办公地址 浙江杭州市杭大路 1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11楼 

电话 0571-87901111 

传真 0571-87901500 

（三）审计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陈  翔 

经办注册会计师 沃巍勇、黄加才、沈维华、潘  磊 

办公地址 浙江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4-10楼 

电话 0571-88216808 

传真 0571-88216880 

（四）验资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陈  翔 

经办注册会计师 沃巍勇、黄加才 

办公地址 浙江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4-10楼 

电话 0571-88216808 

传真 0571-88216880 

七、备查文件 

（一）验资报告；  

（二）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合规性意见；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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